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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5-7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繼續來讀

羅馬書第 13 章，今天我們讀第 5-7 節。 

福音要傳遍居人之地，教會要建立在每一個人群聚居的社會中。教會要成為

社會的安定力量，要成為光，成為鹽，為基督做見證。吸引屬神的兒女回到

教會中，一同建造教會，迎接基督的再來。 

講到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保羅先從宏觀的角度幫助聖徒認識，神是人類歷史

的掌管者。所有的政權，不論好壞、善惡，都在人類的歷史中扮演著一定的

角色，最終要完成神的旨意，達到神的目的。因此，保羅吩咐教會要順服在

上有權柄的；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定和安排。 

接著，保羅就縮小範圍，針對那些做官的，有權力管轄教會中的聖徒。他們

是神的僕人，是神設立來維持社會的秩序。他們賞善、罰惡，是對教會有益

的，他們的手中有執行法律的權力，能夠刑罰作惡的，能夠為受逼迫的伸冤。 

 

第 5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刑罰是從人來的，良心的感覺是從神來的。聖徒們不僅要怕受刑罰而不作惡，

更要怕良心不安而不作惡。我們要尊重神，過於尊重人；敬畏神，過於害怕



受罰。因此，聖徒們都要操練良心維持敏銳的感覺；良心要成為我們不做惡

事的第一道防線。接著，保羅就更進一步談到很實際的問題：交稅。 

 

第 6 節：「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 因為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納糧，這個詞是過時的翻譯。中國古代上交的稅都是以糧食為主，所以和合

版就把它翻成納糧，其實希臘原文的意思就是交稅。稅，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phoros，就是指每年定期要交的房屋稅，土地稅和人丁稅。我們必須要交稅，

這也是為了良心的緣故。因為官長是神的差役，他們來維持社會的秩序，使

教會能夠平安度日；因此聖徒們應該誠實地交稅。這些稅收要用來維持政府

運作的開銷。政府被設立就是專門管理這一類的事，這也是在神主宰的權柄

中，使人類社會逐漸演化的結果。 

如果照著時代論的分類，在進入永遠之前，時間可以分成七個時期。第一個

叫無罪時期；是在伊甸園，人還沒有犯罪之前的那一段時間。人還沒有犯罪，

人與神之間有很頻繁親密的交往。第二個時期，良心時期；從人犯罪被逐出

伊甸園之後，一直到神用洪水審判之前。這一段時間，人照著自己的良心行

事，這段時期稱為良心時期。第三個時期叫人治時期；洪水過後，從諾亞的

時代一直到亞伯拉罕的時代，由掌權的興起來，來管理人。第四個是應許時

期；從亞伯拉罕蒙神應許，一直到摩西，這一段時間神給人應許，被揀選的

人就按著神的應許過生活。 

第五個時期叫律法時期；是從摩西一直到耶穌這一段時間，摩西領受了神所

頒賜的律法，神就按照律法來管理祂的百姓。第六個時期叫恩典時期；這是

從耶穌第一次來，到耶穌第二次來，中間的這一段時間。人可以藉著相信耶



穌而蒙恩得救，並且聚在一起建立教會。第七個時期叫國度時期；是耶穌基

督再來，建立了千年國度，並且要與得勝的聖徒一同掌權。這七個時期是從

蒙召子民的角度來分類。 

而對於世人，他們就一直停留在人治的時期。從一開始的君主專制，到後來

被教會影響，而產生的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根據以賽亞書 33：22 節而設

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分立。藉著權力的制衡，達到人民做主的理念。 

無論是專制制度，或者是民主制度，或者是介於其間的各式各樣政治制度，

都是被神使用，做神的差役，來維持社會的秩序與安定。這些政權都需要向

百姓收稅，來維持政府的運作。 

保羅就告訴我們，不論生活在哪一種制度之下，都要誠實地交稅。在保羅的

時代，猶太人自詡是神的選民，他們已經交納了殿稅，有些猶太人就鼓吹不

要向掌權的羅馬政府納稅。保羅在這裡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告訴聖徒要誠

實交稅。 

耶穌在地上盡職的時候，法利賽人是堅持不應該交稅給羅馬政府，而希律黨

的人，主張必須要交稅；這兩幫人卻聯合起來試探耶穌。他們來問耶穌說，

可不可以給凱撒納稅。耶穌就向他們要了一個上稅的錢，並且問他們說，錢

上的像和號是誰的？他們就說是凱撒的。馬太福音 22：21，「耶穌說：凱

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這就奠定了教會面對地上政府的原

則。保羅也是照著這個原則：凱撒之物，當歸給凱撒。我們在地上的生活，

受了地上政權提供的秩序和安定，自然應該誠實的交稅。 

 



第 7 節：「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 當得稅的，給他

上稅; 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 

保羅在這裡就對於教會與地上政權的關係做了一個結論：就是凡是人當得的，

就應該給他，這是最基本的原則。教會是神國的子民，我們不可以虧欠人，

人應當得的，我們就要給。 

接著保羅就分成兩大類來討論，第一類是關於物質的，第二類是關於精神的。 

我們先來看第一類：當得糧的，就給他納糧。前面我們說過，這是老的翻譯，

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該交的個人稅，包括房屋稅，土地稅和人丁稅，就全

部交妥，並且要誠實地交。當得稅的就給他上稅：這裡的稅是指貨物稅，或

者使用稅。像買賣東西必須要交關稅；使用公共設施，像高速公路，船舶運

輸等等就要交使用稅。這些關於買賣或者使用，而衍生出來的稅，我們也要

誠實地交。 

第二類關於精神的，就是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地上的政

權是神使用，來管理屬地的子民。教會中的聖徒都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

神屬天的子民，但是今天還活在地上，因此也必須盡屬地子民的本分。對於

地上的官員，我們要懼怕。唯恐我們犯錯，違反了地上的法律，就要被地上

的官員刑罰。當恭敬的，恭敬他。神給地上的官長治理人的權力。因此我們

要給予合適的恭敬，並且順服他們的管理。保羅的教導就是教會要與地上的

政權，維持和諧的關係；他們當得的，就應該給他們。 

我們一同來禱告：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給我們保羅給教會的教導。我們

雖然是屬天的子民，今天還活在地上，也受地方上政府的管轄。幫助我所在

的教會，與地上的政權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我們當交的稅，該給予的敬畏



和尊敬，幫助我們都能夠誠實地做，並且恭敬地做。藉著與政權維持和諧的

關係，我們能夠平安度日，並且成為社會中一股正面安定的力量。是地上的

光，是地上的鹽。能夠在地方上為主耶穌基督做見證，並且吸引平安之子回

到教會中，與我們一同建立教會。祝福我所在的教會和教會生活，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聖名。 

 


